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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调动全县节能工作的积极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江西省节能奖励办法》和《吉安市单位GDP能耗统计监测考核体系实施方案》等有关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节能奖励遵循客观、公开、公正、公平、择优的原则。　　

　　第三条 已获省级以上节能奖励的，不重复参加市级节能奖励评选。参评单位和个人达不到本办法规定的条件时，奖项可部分或全部空缺。

　　第二章 奖项设置、奖励范围和奖金来源

　　第四条 县政府每年度开展1次节能奖励表彰活动。

　　第五条 县政府设立下列节能奖励：

　　1.节能目标超额完成奖；

　　2.节能目标完成奖；

　　3.节能先进企业奖；

　　4.节能先进个人奖。

　　第六条 奖励范围：完成和超额完成与市政府签订的节能目标任务的各乡镇政府、工业园区管委会、县直部门和重点节能企业，在节能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和取得重大节能效益的个人。

　　第七条 奖励资金从县财政安排的节能专项资金中列支。

　　第三章 评选条件和奖励形式

　　第八条 节能目标超额完成奖。对与县政府签订节能目标责任书且年度考核得分在95分以上的各乡镇、工业园区管委会和县直部门，县政府予以通报表彰，颁发“××年度节能目标超额完成奖“奖牌，并给予一次性奖金。

　　第九条 节能目标完成奖。对与县政府签订节能目标责任书且年度考核得分在80-95分以上的各乡镇政府、工业园区管委会和县直部门，县政府予以通报表彰，颁发“××年度节能目标完成奖“奖牌，并给予一次性奖金。

　　第十条 节能先进企业奖。对与县政府签订节能目标责任书且年度考核结果为超额完成等级的企业，县政府予以通报表彰，颁发“××年度县节能先进企业奖“奖牌，并给予企业一次性奖金。

　　第十一条 节能先进个人奖。对在节能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和取得重大节能效益的个人，县政府予以通报表彰，颁发“××年度县节能先进个人“荣誉证书，并给予一次性奖金。

　　第十二条 先进个人名额设置。每年度全县表彰节能先进个人80名。其中，企业人员应占50%以上，且企业法定代表人不得超过企业人员名额的30%；非企业名额向基层一线倾斜。

　　第十三条 先进个人名额分配。各乡镇、工业园区管委会先进个人名额，综合考虑其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县生产总值的比重、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结果等因素确定，对超额完成或未完成的，酌增或酌减名额；县直部门先进个人名额，综合考虑部门节能工作职责、研究解决节能降耗重点问题、节能工作措施、推动“十大节能工程“实施的作用发挥、目标考核结果等因素确定。

　　第十四条 先进个人评选条件。必须认真贯彻执行节能法律法规，热爱节能工作，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从事节能工作（节能岗位）2年以上，所在单位和部门必须完成与各级政府签订的节能目标任务，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节能管理方面，对推动节能降耗工作产生直接的作用和成效，贡献突出，被全县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认可，所在单位和部门超额完成各级政府责任书规定的节能任务和节能指标。

　　2.在重点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方面，承担项目建设主要负责人，项目运行实现节能目标，且节能量占企业当年节能量的20%以上。

　　3.在节能新技术、新产品研究开发过程中，承担主要研发工作或作为研究开发负责人，成果已被采用并产生节能效益。

　　4.在推广应用节能技术成果中，创造性开展工作，使节能新技术和新产品在本企业、行业、区域中的普及率明显提高。

　　5.在工程设计、项目管理等工作中，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和设计规范，提供有针对性、节能效果明显的设计方案等，使能源消耗量减少30%以上。

　　6.在岗位节能方面，积极学习节能知识，钻研节能技术，探索节能办法，提出节能效果明显的方法和建议，或者创造性地使用节能技术，在本职岗位取得年节能10%以上效益。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县经贸委会同县财政局负责节能奖励的组织工作。

　　第十六条 县每年根据上年度节能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结果，提出对各乡镇、工业园区、县直有关部门、重点节能企业上年度节能奖励建议方案。

　　第十七条 各乡镇、工业园区、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对节能先进个人推荐材料进行初审，县经贸委、县财政局进行复审并公示后，提出对上年度节能先进个人奖励建议方案。

　　第十八条 年度节能奖励建议总体方案提交县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并报县政府审定后，由县政府对节能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第五章 罚则

　　第十九条 对弄虚作假或者采用不正当手段取得奖励的单位和个人，撤销奖励并追缴奖牌、证书和奖金，并由市政府给予通报批评，5年内不得参加评选，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当事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条 参与节能奖励组织实施工作的单位和人员，在工作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经贸委、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限5年。
 
 

